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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夫妻会在婚前或婚后订立忠诚协议。但由于法律对此类协议的属性和效力未予明

确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能制度化。关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认定、效力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众说

纷纭，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对婚姻忠诚协议内容应当分为两类，分别为：不具有夫妻财产约定性质与具

有夫妻财产约定性质的婚姻忠诚协议。继而根据约定内容将“忠诚协议”作类型化区分，由此明确司法

保护的范围，用“穿透式”审判思维依据具体内容细化为：身份变化型、财产承担型、混合型、自由限

制型的四种子模式忠诚协议。最后，法官宜遵循类型化的思路，借助忠诚协议内容约定的具体化解释，

对婚内协议的效力进行更为细致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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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practice, more and more couples will conclude loyalty agreements before or after mar-
riage. However, the lack of legal clarity on the nature and effect of such agreements and the provi-
sions of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have not been institutionalize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
nions on the nature, validity, and legal application of the marital loyalty agreement. In practi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practice, the content of the marital loyalty agreemen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absence of the marital property agree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marital 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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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ty agreement. Then, according to the agreed content, the “loyalty agreement” is made to be 
typed, so that the scope of judicial protection is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penetrating” trial think-
ing is refined into the four-seed mode of loyalty agreement: identity change type, property under-
taking type, mixed type, and freedom and restriction type. Finally, judges should follow the idea of 
typing and make a more detailed value judgmen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ital agree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loyalty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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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我国国民婚姻观念的不断变化，离婚率也在逐年上升。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夫妻出于使婚

姻稳定等目的，可能会在婚前或婚后订立忠诚协议，约定双方自愿达成彼此忠诚协议，互不背叛，如若

违背约定，自愿放弃婚前或婚后财产[1]。此类协议常见的义务内容包括不得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不得与

特定异性来往、不得提出分手、履行陪伴义务等。责任方式则包括财产给付、权利放弃、伤害虐待、辱

骂起誓、特定行为等[2]，甚至有的还约定过错方将在经济上对无过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因为婚姻忠诚协议是以夫妻之间相互忠诚作为及不作为客体的规制约定，常常伴随着财产利益变更和

身份关系变更的有利或不利后果，由此有关道德义务的规制效力、财产变动的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调整的

约定效力等缠绕交错在婚姻忠诚协议的争议中，使婚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2003 年初，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我国首例“忠诚协议案”，可谓是确认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先例，促使法律

对“婚外情”进行有效性规制。但由于上述法律对此类协议的属性和效力未予明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未能制度化，因此学界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争论不休，司法甚至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判例。 

2. 忠诚协议的性质 

2.1. 学界对忠诚协议的性质认定 

2.1.1. 身份说 
持“身份说”立场的学者认为婚姻忠诚协议是一种广义层次上的民事类契约，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合

意把道德上的义务利用合同形式确定下来。虽然婚姻忠诚协议的内容中规定了违约的不利后果，但该“违

约责任”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3]。 

2.1.2. 契约说 
持“契约说”立场的学者认为婚姻忠诚协议与一般化的合同无异，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只

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4]。 

2.1.3. 混合说 
还有学者认为婚姻忠诚协议并不是身份关系的约定，因为其内容并不设定或变更当事人之间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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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仅是就财产变动及归属做出约定，所以婚姻忠诚协议属于财产分割协议[5]。持“混合说”立场的

学者认为婚姻忠诚协议中包含着两部分：身份行为与给付行为[6]。认为身份协议其核心在于身份关系的

产生、变更、解除，系以发生一定身份关系为目的，因而身份协议包括纯粹的“身份协议”和“身份财

产协议”[7]。 

2.2.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往往伴随着一方若违反约定的忠实义务即可能面临离婚等身份关系发生变化

为目的的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不难发现夫妻忠诚协议涉及身份的变化，应属于身份关系的协议。但

是在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在约定忠诚协议时，仅约定了财产承担却没有约定是否离婚，所以协议中约定

的忠实行为仅是对自由的限制。因此根据忠诚协议的内容可以分为：身份变化型、财产承担型、混合型、

自由限制型的四种子模式忠诚协议。 

3. 司法实践中对忠诚协议的处理 

自 2003 年我国出现确认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案例以来，围绕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争议始终没有停

止。这也构成了《民法典》颁布后如何解释第 464 条第 2 款的一项重大疑难问题。我国法律上并无对忠

诚协议进行规定，而学界乃至司法实务界对其性质却莫衷一是，这也导致了法官在裁量案件时无法可依。 

3.1. 支持说 

有的法官对忠诚协议持支持态度，广东省中山市中院在婚姻忠诚协议争议的判决中认为婚姻忠诚

协议是在夫妻双方自愿且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下达成的合意，该协议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也不存在使协议无效的情形，因此应当认定该婚姻忠诚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8]。持支持态度的

法官通常认为忠诚协议属于合同，认为满足合同生效要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9]。有些法官认

为男女双方订立该协议的行为被认定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适用民法典中对民事行为有效的相关规定；

也有法官以该协议基于双方的婚姻关系签订，与人身关系密不可分，属于《婚姻法》调整范围，表明

自己支持的立场。 

3.2. 反对说 

有的法官却持相反态度，江苏高院民一庭印发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四部分

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对此类忠诚协议不予支持[10]。无锡市中院在涉及婚姻忠诚协议的案件判决中认

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婚姻忠诚协议是不当地剥夺了一方当事人的全部财产及财产性利益，因此该协议不

属于约定财产制下的财产分割协议，而仅仅是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忠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亦不

得以此作为分割婚姻财产的依据[11]。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布的“2019 年度江苏法院婚姻家庭十大典型案

例”中“关于李某诉马某离婚纠纷”一案表明该案发生地江苏省域内法院均认为，婚内夫妻忠诚协议不

具有法律效力，财产分割倾斜保护无过错方[9]。 

3.3. 不予受理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对其不予受理。除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在第四条中明确指出，法院不予受理

仅限于配偶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之诉这一司法指引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相关指导性意见中也作出类

似表达。另外，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7 月 18 日印发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
也表明，夫妻一方起诉请求确认忠诚协议的有效性，抑或是以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担责任

的，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予以驳回。再者，2020 年 7 月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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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贯彻实施领导小组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一书由指出:夫妻

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履行，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

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从整体社会效果考虑，法院对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纠纷以不受理为宜。

同案不同判的情形，这无疑将会导致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维护，正义得不到伸张，进而有损法律的尊

严与权威。 

3.4.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为了将夫妻忠诚协议在司法实践中可能涉及的与法律义务(强制履行)尽可能地予以清晰界

定，建议根据约定内容将“忠诚协议”作类型化区分，由此明确司法保护的范围，对婚姻忠诚协议内容

应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婚姻忠诚协议不具有夫妻财产约定性质，仅是将夫妻相互忠诚的义务具体化，

作为道德义务对夫妻双方的婚姻生活产生影响，若涉及人身限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第二类是该婚姻

忠诚协议具有夫妻财产约定性质，在离婚诉讼中依当事人请求可对其协议中补偿性内容依具体情况由法

官裁判其效力。也就是说，夫妻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予以承认。对于身份法上的义

务，违反之后在身份法上没有明显不利的后果，其不利后果集中体现在财产法领域，后者正是司法需要

通过其强制力进行保护的范围。 

4. 忠诚协议的法律适用 

笔者认为，上述争议中均有其说理的合理性。但对司法实践而言，需要建立起一套相对固定的检验

机制，以使法官能对不同案情的案件，作出价值判断结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判决。 

4.1. 忠诚协议的独特性 

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领域，应强调婚姻家庭的价值建构与家庭伦理的价值保护。夫妻之间的伦理性

财产协议在订立与履行过程中，总是存在某种伦理和情感联系，不能等同于一般市场交易。如果对这些

情感伦理因素视而不见，简单套用一般财产法的规定，就意味着将承载着人类特有情感因素的行为异化

成了冷冰冰的市场交易。 
合同编的自治规则有其相应的假想背景，即民法典以买卖合同为核心构建典型合同规则，其设计的

基本假设是自治协议发生在市场环境下、陌生人之间、具有偶发性[12]。 
而婚姻关系自治发生的情境，与上述合同的假想背景有明显不同。根据既有理论的概括，婚姻关系

的特征包括：一是伦理性，即不同于合同的伦理中立，婚姻中需要考虑夫妻关系的伦理道德因素和相应

的情谊、信任对价[13]；二是身份性，即当事人间存在“家人”这一特殊身份，不同于合同的“陌生人”

假设[14]；三是长期性，即不同于一时的偶发合同，夫妻在婚姻长期存续中负有持续的尽力义务和极强的

信赖关系；四是合作性[15]，即夫妻关系并不完全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本位，强调通过合作维护双方一体的

共同利益；五是情绪性，即婚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夫妻互动受到更多的情绪、情感因素影响[2]。 
但同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第 464 条第 2 款规定：“婚姻、

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

照适用本编规定。”该条修改了《合同法》第 2 条关于身份关系协议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极大地

改变了婚姻家庭编的法律适用状态，堪称《民法典》对婚姻家庭法修订的“题眼”之一。从司法实践来

看，合同法对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16]。 

4.2.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若忠诚协议中关于身份性质的约定应当适用关于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即可，但忠诚协议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3115


贺肖琴 
 

 

DOI: 10.12677/ds.2023.93115 863 争议解决 
 

中的财产性的约定应当参照合同编的规定。同时若存在婚姻关系反映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与真实利益诉求

之间的偏差；而意思表示瑕疵本质上也是当事人表示行为与真实意志之间存在偏差。由此，意思表示瑕

疵规则对婚姻关系中当事人意思表示与真实利益诉求之间的偏差渗透。但是，在婚内协议中，意思表示

瑕疵也仅仅具有形式意义，意思表示虚假、错误、欺诈、胁迫等是否足以影响协议效力，尚需回到婚姻

关系的具体情境，考察意思表示瑕疵形成的原因、偏差程度、可归责性、信赖保护乃至婚姻制度内涵、

法的安定性等外部因素，进而予以综合判断[2]。 
《民法典》合同编第 464 条第 2 款完成了合同编与婚姻家庭编的体系贯通，未来将极大地推动婚姻

家庭关系自治的法律实践发展。总的来看，法官宜遵循类型化的思路，借助忠诚协议内容约定的具体化

解释，对婚内协议的效力进行更为细致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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